北京市市场主体名称申报承诺书
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：
本人对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》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》《企业名称相同相近比对规则》《企业名称禁限用 规 则》 等 法 规 政 策 已 完 全 知晓 理 解 。 现 对 
 
（市场主体名称）的名称申报作如下承诺，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：
（一） 已知晓公布的法定条件和标准，严格按照登记机关公布的标准填写和提交材料，并已达到相应的条件和要求；
（二）知悉申报的名称与已登记的其他名称（见附表）存在可能近似的情况，以及在名称使用中可能存在的风险。如该名称与近似名称造成争议，服从登记机关的裁定，无条件停止使用该名称，并及时办理变更名称；
（三）因名称中含有违反法律法规、损害国家、社会公共利益，侵犯他人知识产权，违反诚实信用、公序良俗原则等情形的文字，被登记机关认定为不适宜名称的，服从登记机关的裁定，无条件停止使用该名称，及时办理变更名称并
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承诺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
注：1. 设立登记的，承诺人为全体股东(投资人、合伙人、经营者)。其中，有限责任公司承诺人为投资人；股份有限公司承诺人为发起人；非公司企业法人承诺人为主管部门（出资人）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承诺人为设立人；分支机构承诺人为隶属企业；个体工商户承诺人为经营者。
2.变更名称的，承诺人为法定代表人（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、负责人、经营者） 。分支机构承诺人为隶属企业的法定代表人（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） 。法定代表人（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）等签署人员本次登记有变化的，应由新任人员作为承诺人。
3.承诺人是自然人的由本人签字，非自然人的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。通过全程电子化登记系统申报的，非 自然人投资者由其法定代表人签字。
